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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言两语话招采”(2023版)

[工程类-工程货物/服务] 100万以上（含）公开招标采购指南

（采购周期：约40日）

前期准备

意向公开

文件编制

开评定标

采购申请

◆ 落实采购项目经费，获得经费号。

◆ 完成此货物或服务所属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或总包招标、项目单位盖章的相

关立项资料（具体咨询招采办）。

工程货物：纳入建设工程总投资的设备、材料等货物，一般是建筑物或构筑物新建、改建、
扩建、装修、拆除、修缮工程中的的重要材料、重要设备。
工程服务：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检测、咨询等服务。

采购意向应当尽量提前，不得晚于招标公告发布前30日在国家指定媒体公开。

在“交我办”中“招标采购->采购意向公开申请”办理。

意向公开后，在“交我办”中“招标采购->采购申请（20万以上）”发

起申请，选择“期望采购方式”为公开招标、匹配已公开意向，采购申请须经

项目负责人（申请人填写的）、项目单位及其领导、招采办审核。

采购申请通过后（生成采购编号，如招工2023A00015），招采办委托招标

代理编制采购文件并在“交我办”中“招标采购->采购文件审核”发起审核，

项目联系人、项目负责人和招采办须在流程中提出审订意见并最终确认。

项目单位需委派代表参与评标，与其他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委员会，用户代表凭

项目单位盖章的《采购人代表授权委托书》参加评标会。评审完成后，按规

定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、中标结果公告、中标通知书。

公开招标

合同签订

中标通知书发出后30日内，项目单位须在“交我办”中“招标采购->采购

合同审核（20万以上）（非进口）”发起合同审核并完成签章。


